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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20/2021_2022__E5_8C_97_

E4_BA_AC_E5_B8_82_E9_c22_620661.htm 一、拟在医疗、预

防、保健机构中执业的人员，应当向批准该机构执业的卫生

行政部门（辖区卫生局医政科）申请注册。拟在机关、企业

和事业单位的医疗机构中执业人员，应当向核发该机构《医

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卫生行政部门（辖区卫生局医政科）

申请。 二、申请医师执业注册，应当提高下列材料： （一）

医师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； （二）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2

张； （三）《医师资格证书》； （四）注册主管部门指定的

医疗机构出具的申请人6个月内的健康体检表； （五）申请

人身份证明； （六）医疗、预防，保健机构折拟聘用证明； 

（七）省级以上卫生厅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。 重新申请

注册的，除提交前款二至七项规定的材料外，还应提高医师

重新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和区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

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或组织出具的业务水平考核结果证明；

获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后二年内未注册者，

申请注册时，还应提交在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

接受3至6个月的培训，并领考核合格的证明。 三、注册主管

部门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审核合格的，

予以注册，并发给卫生部统一印制的《医师执业证书》。 四

、对不符合注册条件的，注册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注册申请

之日起30日内，书面通知申请人，或说明理由。申请人如有

异议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 五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重新申请注册。 （一）终



止医师执业活动二年以上的； （二）不予注册的情形消失的

； （1）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； （2）因受刑事处罚、

自刑事执行完毕这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上不满2年的； （3）

受吊销《医师执业证书》行政处罚、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

请注册之日上不满2年的； （4）甲类、乙类传染病期、精神

发病期以及身体残疾等健康状况不适宜或者不能用途医疗、

预防、保健业务工作的； （5）重新申请注册、领卫生行政

部门指定机构或组织考核不合格的； （6）卫生部门规定不

宜从事医疗、预防、保健业务的其他情形的。 重新申请注册

的人员，应当首先到区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、预

防、保健机构或组织，接受3至6个月的培训，并经考核合格

，方可依照本办法的规定重新申请执业注册。 六、执业助理

医师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，继续在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中

执业的，应当按本办法第一条规定，申请执业医师注册。 申

请人除提交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材料外，还应当提交原

《医师执业证书》，核发新的《医师执业证书》抵押、转让

、涂改和毁损。如发生损坏或者遗失的，当事人应当及时向

原发证部门申请补发或换领，损坏《医师执业证书》，应当

交回原发证部门。北京市顺义区卫生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